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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设 工 程 规 划 批 前 公 示
申请人新昌恒邦置业有限公司向本局提出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申请，现予以批前公示。具体图纸公示在新昌县规

划公示展示中心（规划公示展示中心地址：新昌县鼓山中路

177号），公示日期为2020年3月19日至3月28日。

建设情况如下：

建设单位：新昌恒邦置业有限公司；

项目名称：磕山佳苑；

建设地点：新昌县七星街道磕下村（2019年经14号）；

建设用地性质：居住、商业混合用地；

总用地面积：6090㎡；

总建筑面积：12886.1㎡；

地上建筑面积：8526㎡；

地下建筑面积：4360.1㎡；

容积率：1.4；

建筑密度：35%；

绿地率：10%；

建筑层数：1-4F；

建筑高度：3.95m~16.7m（檐口高度）；

如对本工程规划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

形式向规划公示展示中心反映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

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如要求听证的，请予公示期满后留意网站

(http://www.zjxc.gov.cn/)。

联系电话：0575-86083531

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

红
绿
灯

新
昌
县
交
警
大
队
协
办

（627）

通讯员 吴钢

说起借车恐怕不少车主都是

挺腻歪的，有亲戚朋友来借车时，

不借显得自己小气，还伤感情。如

果碍于面子出借，磕磕碰碰的剐蹭

罚款、扣分还算小事，万一发生事

故恐怕还要承担连带责任。

车主林某将自己的轿车借给

饮酒的朋友黄某，黄某驾车途中车

辆失控冲进路边绿化带，发生侧

翻，送医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。

近日，台州玉环交警将车主林某以

涉嫌危险驾驶罪移送检察院，目前

案件正在审理中。

今年 1 月 31 日晚，黄某在车

主林某家做客。期间，两人推杯

换盏喝光一箱啤酒。酒足饭饱

后，黄某要回家，以疫情防控期间

打不到车为由，提出借用林某的

车，林某二话不说就将车钥匙交

给黄某。

在回家路上，黄某驾驶车辆途

经玉环市楚门镇长钓嘴村黄金海

岸前路段，轿车突然失控冲进路边

绿化带，发生侧翻。黄某被困车

内，陷入昏迷。随后，黄某被交警

救出送到医院抢救，但最终因伤势

过重不治身亡。

经交警检测，驾驶员黄某血液

酒精含量为137mg/100ml，属于醉

酒驾驶。事发原因是操作不当致

车辆失控发生侧翻。经鉴定，事发

时该车辆时速为 115km/h—125

km/h，已严重超速。

案例中，车主林某明知朋友黄

某已喝酒，还将车借给黄某，其行

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。林某不但

面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、黄某家属

的申请赔偿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

一次借车，代价实在太大。

醉驾入刑实施多年，“开车不

饮酒、饮酒不开车”的安全驾驶理

念已深入人心，随之因醉酒驾车引

发的交通事故也大幅减少。但是，

有些车主无视法律，抱有侥幸心理

铤而走险，触犯法律。

交警提醒，借车有风险，车主

需谨慎！三朋四友一起喝酒，如果

知道有人要酒后驾车，而未尽到安

全提醒、劝阻义务，不加制止甚至

纵容，若发生事故，同桌人也要承

担一定的民事责任。

新闻链接：三种行为可能构成

危险驾驶罪

一是在饮酒过程中，行为人明

知驾驶员必须驾车出行，仍极力劝

酒或者胁迫、刺激其饮酒，且酒后

不给其找代驾的行为；

二是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，

仍教唆、胁迫或命令驾驶员驾驶机

动车辆的行为；

三是车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

已经醉酒且要自行驾驶机动车，仍

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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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，又是一年芳草绿，又是一年植树时。3月12日

上午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七星中队联合大佛寺景区发展有限公司在大佛

寺山顶开展植树活动。当天，30余名成员分工协作，通过挖树坑、铲土、

放树苗、填土等方式，悉心栽种60余颗树苗。 （通讯员 吴钢 摄）

借车有风险 车主需谨慎


